
第二十八點附件十二（修正後）
附件十二：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（第 3  版）

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
彙整單位： 彙整人員： 更新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核定：

新增編號： 變更編號： 刪除編號：

請配合盤點結果，一併檢視及更新附件 20「個人資料電子文書檔案密碼
清冊」及附件 21「個人資料檔案禁止攜出清冊」：

□已完成檢視及更新

□已完成檢視，無更新事項

編號
業務流
程/服務
名稱1

個人資
料檔案
名稱

保有單位
（機關）
名稱及聯絡

方式

保有
依據

特定
目的

個人資
料類別

個人資
料項目

特種個
人資料

檔案型
態2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

業務
承辦人3

Ａ及Ｂ擇一填寫
內部傳送4 保管 外部傳送5

廢棄 委託
Ａ Ｂ

原始
資料6

蒐集
方法

衍生
資料

衍生
方法

資料
流向

傳送
方式

保管方式
保存
期限7

資料
流向

傳送
方式

□姓名
□生日
□身分

證號
□護照

號碼
□特徵
□指紋
□婚姻
□家庭
□教育
□職業
□聯絡

方式
□財務

情況
□社會

活動
□其他

     

□無
□病歷
□醫療
□基因
□性生

活
□健康

檢查
□犯罪

前科

□紙本類
□電子類

□直接向
當事人
蒐集

□間接蒐
集
來源
      

□Email
□網站
□電

話/現
場

□口頭
□傳真
□紙本

送 達
□其他

   

原始檔
案/系統
名稱：
       

□輸
入/編
輯

□輸
出/列
印

□影印
□掃描
□其他

    

□人員
親送

□郵寄
□傳真
□Email
□其他

     

□儲存個
人電腦
(電子)

□儲存於
資料
庫/主機
(電子)

□存放個
人櫃/抽
屜(紙本)

□存放檔
案室(紙
本)

□其他
   

□法定
保存
期限
    

□自訂
保存
期限
    

□人員
親送

□郵寄
□傳真
□Email
□其他

     

□刪除
□碎紙
□銷燬
□其他

□有
□無

1 請填入風險評鑑作業所使用「風險結構及分級評估表」中之「業務流程（服務）名稱」。
2 紙本及電子僅能選一種，若同時有2類型態須分列不同筆個人資料檔案。
3 指承辦該項業務/服務之單位承辦人，依案件分派及辦理情形，得併列多位人員，但須有足以確認由何位特定人員參與何項特定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的判斷依據。
4 指總局及其各單位、各分局間之傳遞。
5 指總局及其各單位、各分局以外之傳遞。
6 間接蒐集，指非由當事人提供而由外部第三方提供，請填寫來源。
7 請勾選並填入保存期限及其依據（例如：「○○法：○年」、「○○作業程序：○年」）。未訂有保存期限且該項業務存續期間均有保存必要者，請勾選「□自訂保存期限」並填入「業務存續期間」。  

第1頁/共1頁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修正說明：為使個人資料檔案管理資訊更加明確及完整，「保存期限」欄位刪除「□無保存期限」選項，並於「□法定保存期限」後增加可填入保存期限及其依據之欄位。

另新增附註七，詳細說明「保存期限」欄位之勾填方式。



第二十八點附件十二（修正前）
附件十二：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（第 2版）

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
彙整單位： 彙整人員： 更新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核定：

新增編號： 變更編號： 刪除編號：

請配合盤點結果，一併檢視及更新附件 20「個人資料電子文書檔案密碼
清冊」及附件 21「個人資料檔案禁止攜出清冊」：

□已完成檢視及更新

□已完成檢視，無更新事項

編號
業務流
程/服務
名稱1

個人資
料檔案
名稱

保有單位
（機關）
名稱及聯絡

方式

保有
依據

特定
目的

個人資
料類別

個人資
料項目

特種個
人資料

檔案型
態2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

業務
承辦人3

Ａ及Ｂ擇一填寫
內部傳送4 保管 外部傳送5

廢棄 委託
Ａ Ｂ

原始
資料6

蒐集
方法

衍生
資料

衍生
方法

資料
流向

傳送
方式

保管方式
保存
期限

資料
流向

傳送
方式

□姓名
□生日
□身分

證號
□護照

號碼
□特徵
□指紋
□婚姻
□家庭
□教育
□職業
□聯絡

方式
□財務

情況
□社會

活動
□其他

     

□無
□病歷
□醫療
□基因
□性生

活
□健康

檢查
□犯罪

前科

□紙本類
□電子類

□直接向
當事人
蒐集

□間接蒐
集
來源
      

□Email
□網站
□電

話/現
場

□口頭
□傳真
□紙本

送 達
□其他

   

原始檔
案/系統
名稱：
       

□輸
入/編
輯

□輸
出/列
印

□影印
□掃描
□其他

    

□人員
親送

□郵寄
□傳真
□Email
□其他

     

□儲存個
人電腦
(電子)

□儲存於
資料
庫/主機
(電子)

□存放個
人櫃/抽
屜(紙本)

□存放檔
案室(紙
本)

□其他
   

□法定
保存
期限

□自定
保存
期限
    

□無保
存期
限

□人員
親送

□郵寄
□傳真
□Email
□其他

     

□刪除
□碎紙
□銷燬
□其他

□有
□無

1 請填入風險評鑑作業所使用「風險結構及分級評估表」中之「業務流程（服務）名稱」。
2 紙本及電子僅能選一種，若同時有2類型態須分列不同筆個人資料檔案。
3 指承辦該項業務/服務之單位承辦人，依案件分派及辦理情形，得併列多位人員，但須有足以確認由何位特定人員參與何項特定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的判斷依據。
4 指總局及其各單位、各分局間之傳遞。
5 指總局及其各單位、各分局以外之傳遞。
6 間接蒐集，指非由當事人提供而由外部第三方提供，請填寫來源。

第1頁/共1頁
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


第二十八點附件十四（修正後）

附件十四：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（第 2  版）

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

為確保本局及各分局業務執行過程中，遵循個人資料利用之最小必要原則，個人資料檔案之主辦業務單
位，應檢核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所列個人資料檔案，逐項確認其保有利用之必要性。
如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，除因執行職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得繼續保有利用
外，應依規定刪除或銷毀該個人資料。

主辦業務單位 單位主管

檢核日期1 維護人員2

檢核結果

(擇一勾選)
□ 經檢核，確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及其資料項目，皆有必要保有利用。

□ 經檢核，下列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，將依自訂計畫進行刪除、銷毀或減少蒐集保有
之資料項目。

個人資料檔案刪減計畫表3

編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存期限 刪減說明
預計完成
刪減期限

□法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自訂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□法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自訂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□法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自訂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1 指完成本表之檢核並經單位主管簽核之日期。
2 指本局一級單位或各分局負責彙整及維護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人員。
3 本表欄位「編號」、「個人資料檔案名稱」及「保存期限」，請依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填具之內容

填寫。本表列數不足時，請自行複製增加。

第1頁/共2頁
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


附件十四：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（第 2  版）

附錄：相關規定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條第 3項：
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
人資料。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0條：

本法第 11條第 3項所稱特定目的消失，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一、公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而無承受業務機關。
二、非公務機關歇業、解散而無承受機關，或所營事業營業項目變更而與原蒐集目的不符。
三、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。
四、其他事由足認該特定目的已無法達成或不存在。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1條：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屬於本法第 11條第 3項但書所定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：
一、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。
二、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。
三、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。

附錄：是否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之判斷流程

第2頁/共2頁
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修正說明：個人資料檔案刪減計畫表「保存期限」欄位，配合附件十二「保存期限」欄位，一併修正。



第二十八點附件十四（修正前）

附件十四：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（第 1版）

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

為確保本局及各分局業務執行過程中，遵循個人資料利用之最小必要原則，個人資料檔案之主辦業務單
位，應檢核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所列個人資料檔案，逐項確認其保有利用之必要性。
如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，除因執行職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得繼續保有利用
外，應依規定刪除或銷毀該個人資料。

主辦業務單位 單位主管

檢核日期1 維護人員2

檢核結果

(擇一勾選)
□ 經檢核，確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及其資料項目，皆有必要保有利用。

□ 經檢核，下列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，將依自訂計畫進行刪除、銷毀或減少蒐集保有
之資料項目。

個人資料檔案刪減計畫表3

編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存期限 刪減說明
預計完成
刪減期限

□法定保存期限

□自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無保存期限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□法定保存期限

□自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無保存期限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□法定保存期限

□自定保存期限：　　

□無保存期限

□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
(預計筆數：　　　　)
理由：
□期限屆滿
□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

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
□減少蒐集保有之資料項目

減少項目：  

□刪減期限
　 年　月　日

□其他：
   

1 指完成本表之檢核並經單位主管簽核之日期。
2 指本局一級單位或各分局負責彙整及維護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人員。
3 本表欄位「編號」、「個人資料檔案名稱」及「保存期限」，請依「個人資料檔案彙整表」（附件十二）填具之內容

填寫。本表列數不足時，請自行複製增加。

第1頁/共2頁
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


附件十四：個人資料檔案保有利用必要性檢核表（第 1版）

附錄：相關規定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條第 3項：
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
人資料。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0條：

本法第 11條第 3項所稱特定目的消失，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一、公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而無承受業務機關。
二、非公務機關歇業、解散而無承受機關，或所營事業營業項目變更而與原蒐集目的不符。
三、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。
四、其他事由足認該特定目的已無法達成或不存在。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1條：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屬於本法第 11條第 3項但書所定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：
一、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。
二、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。
三、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。

附錄：是否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檔案之判斷流程

第2頁/共2頁

機密等級：普通密 機密 極機密絕對機密
公開等級：主動公開 公開 限制公開 不予公開


